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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24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

吉林省吉电配售电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投资标的名称：吉林省吉电配售电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 

投资金额：注册资本 20,000 万元 

      

2015 年 12 月 10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拟成立吉林省吉电配售电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投

资情况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

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省吉电配售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吉电配售电公司”）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本次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审批情况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2015 年 12 月 10 日，公司第六

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吉电配售电公司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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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吉林省吉电配售电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

商注册名称为准） 

2、公司性质：一人有限公司 

3、注册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 

4、注册资金：20,000 万元 

5、业务范围：公司经营范围：电能、热能的购销；汽、热、冷

的购销；配电网、供热管网投资、建设、检修和运营管理业务；电动

汽车充电站的系统建设、运营和咨询；清洁能源项目开发和投资建设、

技术咨询和服务；智慧型综合能源和用电、用热增值咨询服务；工程

项目管理；合同能源管理。（注：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）。 

四、设立全资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——吉电配售电公司，有利于参与售电

侧市场竞争，分享电力体制改革红利，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。

组建吉电配售电公司符合国家政策导向，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发

展战略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

